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7 号）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9,817,666 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接受

发行人委托，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认为龙生股份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

上市交易，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Longsheng Auto Parts Co., Ltd. 

法定代表人：俞龙生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生股份 

股票代码：002625 

注册地址：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 



办公地址：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 

董事会秘书：贾坤 

电话：0571-64662918 

传真：0571-64651988 

电子邮件：longsheng@longsheng988.com 

经营范围：汽车内饰件、汽车零件的生产、销售，商用车、普通机械、仪

器仪表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966,900,415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75,725,213 25.18% 966,900,415 1,042,625,628 82.25%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225,028,981 74.82% - 225,028,981 17.75% 

合计 300,754,194 100.00% 966,900,415 1,267,654,609 100.00% 

注：发行前后股权结构以龙生股份 2017 年 1 月 19 日股本结构为基础进行测算。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财务报告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6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主要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20,848.98 22,156.83  23,510.72  27,332.78  

非流动资产 49,242.62 48,214.61  40,077.64  24,9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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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70,091.60 70,371.44  63,588.36  52,331.49  

流动负债 12,741.22 16,738.87  16,050.33  8,479.06  

非流动负债 1,055.40 726.96  149.04  171.12  

负债合计 13,796.62 17,465.83  16,199.37  8,650.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56,294.98 52,905.60  47,388.99  43,681.3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471.57  40,207.41  29,135.24  

营业成本 29,863.46  29,825.19  20,921.60  

营业利润 4,235.51  4,250.56  3,397.25  

利润总额 4,642.94  4,510.07  3,601.60  

净利润 4,033.70  3,913.76  3,127.8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4,033.70  3,913.76  3,127.82  

扣非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654.72 3,659.89 2,931.12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同比增长 

2016 年三

季度 

2016 年二

季度 
环比增长 

营业总收入 29,618.90 29,354.71 0.90% 9476.42 10,431.71  -9.16% 

营业成本 19,887.90 21,653.72 -8.15% 6,097.98 6,852.22  -11.01% 

营业利润 4,104.13 2,997.86 36.90% 1,579.50 1,510.00  4.60% 

利润总额 4,292.24 3,190.64 34.53% 1,765.51 1,541.70  14.52% 

净利润 3,748.22 2,803.68 33.69% 1,545.17 1,338.29  15.46%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3,748.22 2,803.68 33.69% 1,545.17 1,338.29  15.46% 

扣非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574.92 2,614.86 36.72% 1,382.70 1,305.15 5.94% 

根据发行人已经披露的财务报告，发行人 2016 年 1-9 月（未经审计）相较

去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 0.90%，营业成本下降 8.15%，营业利润增长 36.90%，

利润总额增长 34.53%，净利润增长 33.6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

长 33.6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 36.72%。 

发行人 2016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相较 2016 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下降 9.16%，营业成本下降 11.01%，营业利润增长 4.60%，利润总额



增长 14.52%，净利润增长 15.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 15.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 5.94%。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95.33 10,908.60 6,830.96  3,241.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6.66 -7,233.86  -16,719.18  -9,921.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5.85 -2,182.91  1,322.99  1,190.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7.18 1,491.84  -8,565.24  -5,489.1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1.64 1.32 1.46 3.22 

速动比率 1.44 1.10 1.18 2.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68% 24.82% 25.48% 16.5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9.68% 24.82% 25.48% 16.53% 

每股净资产（元/股） 1.87 1.76 2.68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87 1.76 2.68 3.77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96 2.69 3.00 2.59 

存货周转率（次） 8.56 7.22 7.00 5.5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0.23 0.36 0.39 0.2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1 0.05 -0.48 -0.47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13 0.14 0.22 0.27 

稀释 0.12 0.13 0.22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3% 8.04% 8.62% 7.38%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0.12 0.12 0.21 0.25 

稀释 0.11 0.12 0.21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1% 7.28% 8.06% 6.91%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平均数，应收账款周转率为年化数据 

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余额平均数，存货周转率为年化数据 

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 各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截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总股本为 300,754,194 股，本次发行

966,900,415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67,654,609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一）发行数量：966,900,415 股 

（二）发行价格：7.13 元/股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限售期情况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达孜映邦 385,000.00 539,971,949 36 个月 

光启空间技术 30,000.00 42,075,736 36 个月 

达孜鹏欣资源 75,000.00 105,189,340 36 个月 

岩嵩投资 70,400.00 98,737,727 36 个月 

新余超研投资 3,600.00 5,049,088 36 个月 

天汇强阳 32,100.00 45,021,037 36 个月 

巨力华兴投资发展 40,000.00 56,100,981 36 个月 

顺宇居投资发展 30,000.00 42,075,736 36 个月 

盈协丰投资发展 23,300.00 32,678,821 36 个月 

合计 689,400.00 966,900,415 -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所涉及的产品均已按照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办理了审批或备案手续。 

（五）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达孜映邦、光启空间技术、达孜鹏欣资源、岩

嵩投资、新余超研投资、天汇强阳、巨力华兴投资发展、顺宇居投资发展和盈协

丰投资发展，共 9 名特定投资者。 



本次发行完成后，达孜映邦将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持有公司 42.600%股权，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达孜映邦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方。光启空间技术

为达孜映邦实际控制人刘若鹏博士控制的企业，本次发行完成后，达孜映邦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光启空间技术因此成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发行完成后，达孜鹏欣资源和岩嵩投资将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持有公司 5%

以上股权，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达孜鹏欣资源和岩嵩投资因此成为公司

关联方。因此，达孜映邦、光启空间技术、达孜鹏欣资源和岩嵩投资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894,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机构的保荐与承

销费 50,00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6,236,690.0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6,837,763,309.96 元。 

（七）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17 年 1 月 23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字

[2017]8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止，龙生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894,000,000.00 元，扣除国泰君安的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50,000,000.00 元 后 ， 由 国 泰 君 安 转 付 的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为 人 民 币

6,844,000,000.0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6,236,690.04 元后，龙生股份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37,763,309.9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66,900,415.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5,870,862,894.96 元。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与国泰君安不存在下列情形： 

1、国泰君安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国泰君安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国泰君安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国泰君安与发行人之间可能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

责产生影响的其他关联关系。 

国泰君安作为本次龙生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严格

遵守监管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保荐机

构的职业操守和独立性，独立公正地履行保荐职责。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 33 条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其他

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

事项 

自保荐承销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

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1、督导发行人

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1）发行人已建立健全了旨在规范关联交易的各项制度。 

（2）敦促发行人完善与大股东等关联方在业务、资金往来等方面的工作

管理规则，强化审批程序，将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情形纳入禁止性规范

并切实执行。 

（3）将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敦促按季度通报有关情况，重大

事项及时告知。 

（4）保荐代表人认为必要，有权参加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就有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5）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其违反规定，将以异

议书的形式将意见和建议向其通报，发行人应予纠正并将落实情况反馈给

本保荐机构，否则，本保荐机构有权就该违规事项在媒体上发表声明。 

2、督导发行人

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竞业禁止制度、内审

制度等相关规章。 

（2）对高管人员的职权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予以明确，使之制度化和规范

化。 

（3）督导发行人建立严格的内部处罚制度及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以防止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3、督导发行人

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

（1）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按季度向保荐机构通报有关的关联交易情况，保荐

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



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机构，保荐机构有权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发行人

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发行人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责信息披露事宜。 

（3）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项后，立即书面通知保荐机

构，并将相关文件供保荐机构查阅，就信息披露事宜听取保荐机构的意见。 

（4）发行人在向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呈报并向社会公开进行信息披露之前，

须将有关报告和信息披露文稿送保荐机构审阅。 

5、持续关注发

行人募集资金

使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1）保荐机构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达

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进行对

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保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合

法合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

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明确相应担保的决策权限、决

策程序和禁止性规定。 

（2）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时，必须提前告知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3）发行人应按定期报告披露的时间定期向保荐机构书面说明是否存在

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保荐协议

对保荐机构的

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协议、建立通畅

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

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

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在持续督导期间有针对性地为发行人提供及时有效的专项或日常财务顾

问服务，以便使其更好地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

合规性要求。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龙生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龙生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保荐代表人：孔德仁、池惠涛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755-38676738 

传真：0755-38676738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请予批准。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孔德仁                           池惠涛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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